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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加强对更新改

造资金的管理，提高资

金使用的经济效益，促

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，

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

先后会同铁道部、邮电

部、民航局等部门，根

据国 务院 有 关 文件精

神，结合各 部门 的 特

点，分别联合制定了各

部门的“更新改造资金

管理办法”，在其所属

单位贯彻执行。这些办

法的共同特点是：

（一）实行总额控

制，分级管理。为了明

确经济责任，充分发挥

两个积极性，使各级都

有一定的权限，便于及

时审批措施项目，适时

解决生产建 设 上 的 需

要，这几个部门制定的

办法，都规定了对更新

改造投资计划实行总额

控制，分级 管 理 的 原

则，明确了各级的具体

管理权限，对设计任务

书的审批权限也作了相

应的分工。
（二）强调做好可

行性研究，提高资金使

用效益。为了合理地使

用更新改造资金，提高

经济效益，几个办法都

强调在确定更新改造项

目时，必须进行可行性

研究，技术经济论证，

落实建设条件，严格按

照规定程序办事，防止

盲目投资，重复建设。

工程竣工后，要及时编制竣工决算，并会同有

关部门办理交工验收，及时交付使用，发挥经

济效益。
（三）集中使用资金，有计划地进行技术

改造。为了减少中间环节，尽快把资金集中上

来，几个办法都规定，各部门要求集中的更新

改造资金，各企业要按照规定的交款进度，直

接汇交各部门在建设银行总行开立的更新改造

资金存款户，以保证有计划、有步骤、有重点

地进行技术改造。同时还规定了在不影响当年

执行更新改造计划的前提下，更新改造资金可

以与企业流动资金和大修理基 金 临 时 调剂使

用。由于企业更新改造资金的提取和拨入的时

间不一致，暂时发生资金不足，建设银行各经

办行可按总行的有关规定，核实发放临时性周

转贷款予以资助。
（四）拨款结算要贯彻区别对待的原则。

对承建较大的更新改造措施项目的单位，强调

要根据审定的初步设计和概算，编制施工图预

算，按照规定程序，报经审查批准后，据以签

订承发包合同，办理拨款和结算。对投资少、

工期短的更新改造项目，可根据计划或施工图

预算，按照实际需要分次拨款，竣工后一次办

理结算。对购置机械设备的开支，按照批准的

年度计划，核实拨付。对自制设备的费用，按

照批准的计划分次拨款，竣工后进行结算。
（五）设置了比较完整的报表和必要的会

计科目。如民航局在“企业更改资金使用情况

表”中，既要求反映自开始建设以来措施项目

的各种资金来源和完成情况，还要求反映年度

计划的执行情况。为企业会计核算规定的主要

会计科目有：财政拨款、主管部门拨款、银行

贷款、自有资金、交付使用 财 产、在 建 工程

等。这些报表为有关部门了解、考核措施计划

执行情况，提供了比较全面的资料。
铁道部、邮电部、民航局 和 建 设 银行总

行，要求在执行这些办法的过程中，要以提高

经济效益为中心，及时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和建

设银行协助企业管好用好更 新 改 造 资金的效

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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